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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13 日 

(111)群信字第 1110059 號 

主  旨：本公司經理之「群益那斯達克生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

向 2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群益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 4 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修訂證

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稱金管會）核准在案，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依據金管會 111年01月 13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73484號函及旨揭4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辦理。 

二、本次修正信託契約相關條文，係配合本公司系列指數股票型基金作業一致性，調整受益憑

證申購買回申請之作業流程，以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三、公告方式：本公告除上傳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

（www.sitca.org.tw）外，另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capitalfund.com.tw）上公告。 

四、本次修正事項，自金管會核准、本公司公告後之翌日起始生效力。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買

回申請之作業流程修訂後之施行日訂為 111 年 3 月 1 日。 

五、旨揭 4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相關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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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那斯達克生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七 七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參與證券商於次二營

業日起三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十

八 
六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之指定帳

戶。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手續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應由

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價金

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參與證券商之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如為受託時

，應負責將現金買回總價金交付

受益人。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

手續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應由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

價金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

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 

同前 

附件二 群益那斯達克生技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暨買回作

業處理準則 

群益那斯達克生技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暨買回作

業處理準則 

【範本無相關內容】 - 

三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及於經理公司指定之網

站公告。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

灣證券交易所）及於經理公司指

定之網站公告。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八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申購申

請資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

，並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

要求檢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至將申購

申請資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

，並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

要求檢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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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八 二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將申購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

傳輸平台，並傳送「現金申購撤

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

申請。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

撤回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

與證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

購人。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至將申購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

券交易所，並傳送「現金申購撤

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

申請。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

撤回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

與證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

購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一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輸平

台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

應同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

匯款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

申購查驗記錄。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提

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應同

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匯款

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申購

查驗記錄。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二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前，協助確認自行或申購人已將

預收申購總價金匯入經理公司

指定之基金專戶。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前，協助確認預收申購總價金已

匯入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三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

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

。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

至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撤銷。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四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臺灣證券交

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五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參

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匯

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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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中午

十二時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

輸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之參

與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購總

價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知申

購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應繳

付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中午

十二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輸

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之參與

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購總價

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知申購

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應繳付

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一 
二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自行或通知

申購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中午十二時前給付該筆現金

予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申

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負數

時，經理公司應於申購人申購申

請之次一營業日給付該筆現金

予申購人之約定帳戶內。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於申購申請

之次一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給

付該筆現金予經理公司指定之

基金專戶；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

後如為負數時，經理公司應於申

購人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給

付該筆現金予參與證券商指定

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一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或申

購人補足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

項後，應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中午十二時前至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回覆複審成功。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補足

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項後，應於

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中午十

二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回覆

複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六時前至集保

平台回覆確認成功。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臺灣證券

交易所。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四  集保平台於接獲經理公司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後，應於申購

申請日之次二經理公司所在地

銀行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後，執行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登錄及帳簿

劃撥支付作業予申購人。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接獲經理公

司受益憑證發行媒體明細後，應

於申購申請日之次二經理公司

所在地銀行營業日上午十一時

後，執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登錄

及帳簿劃撥支付作業予申購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七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買回申

請資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

，並傳送「現金買回申請書」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請。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買回申

請資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

傳送「現金買回申請書」向經理

公司提出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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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二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將買回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

傳輸平台，並傳送「現金買回撤

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

申請。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

買回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

司同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

申請。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將買回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券

交易所，並傳送「現金買回撤回

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

請。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買

回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

同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申

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八 
一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

輸平台提出買回申請。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

所提出買回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二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並通知

參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進行撤銷，並通知參

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三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臺灣證券交

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ETF 作

業傳輸平台查詢圈存結果，如為

失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

十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

圈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

益人。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臺灣證

券交易所查詢圈存結果，如為失

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十

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圈

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益

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經理公司依圈存成功結果，於買

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券帳

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憑證

註銷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依圈存成功結果，於買

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券帳

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憑證

註銷媒體明細予臺灣證券交易

所。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及通

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通知參

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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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至集保平台回覆確認成

功。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回覆

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集保平台於接獲經理公司之受

益權單位數註銷媒體明細，應於

買回申請之次二營業日上午十

一時後，執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註銷作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接獲經理公

司之受益權單位數註銷媒體明

細，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二營業日

上午十一時後，執行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註銷作業。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一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且由申購人存入相

關帳戶，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

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按

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以補償本基金因而

所需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

準按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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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

息退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或遇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所列

情事時，基金保管機構亦應依經

理公司指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二營業日起三十個營業日內

，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

，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

匯款帳戶內。或遇有信託契約第

十九條所列情事時，基金保管機

構亦應依經理公司指示於申購

申請之次二營業日起三十個營

業日內，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

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八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通知並確

認受益人完成繳付行政處理費

款項予本基金，如受益人未如時

完成繳付，參與證券商應代為繳

付，並應自行與受益人約定代繳

付之行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代受益人

繳付行政處理費款項予本基金

，並應與受益人約定代繳付之行

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三

十 
  如申購申請或買回申請之作業

期間非為信託契約之營業日，但

為金融機構之營業日且同時受

益憑證交易相關作業在臺灣集

保結算所仍繼續交割，本處理準

則有關受益憑證交付及現金給

付之作業仍繼續辦理。 

如申購申請或買回申請之作業

期間非為信託契約之營業日，但

為金融機構之營業日且同時受

益憑證交易相關作業在臺灣證

券交易所仍繼續交割，本處理準

則有關受益憑證交付及現金給

付之作業仍繼續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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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 2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七 七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參與證券商於次二營

業日起三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十

八 
六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之指定帳

戶。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手續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應由

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價金

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參與證券商之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如為受託時

，應負責將現金買回總價金交付

受益人。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

手續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應由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

價金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

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 

同前 

附件二 群益臺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群益臺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範本無相關內容】 - 

三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及於經理公司指定之網

站公告。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

灣證券交易所）及於經理公司指

定之網站公告。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八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將申購申請資

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並

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經理

公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要求

檢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至將申購申請

資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傳

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經理公

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要求檢

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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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八 二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將申

購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傳輸

平台，並傳送「現金申購撤回申

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撤回

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與證

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購人

。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至將

申購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券交

易所，並傳送「現金申購撤回申

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撤回

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與證

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購人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一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輸平

台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

應同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

匯款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

申購查驗記錄。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提

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應同

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匯款

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申購

查驗記錄。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二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

協助確認自行或申購人已將預

收申購總價金匯入經理公司指

定之基金專戶。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

協助確認預收申購總價金已匯

入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三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

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

行撤銷。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

十分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

撤銷。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四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五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參

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匯

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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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

平台輸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

之參與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

購總價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

知申購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

應繳付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前至臺灣證券交易

所輸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之

參與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購

總價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知

申購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應

繳付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一 
二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自行或通知

申購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中午十二時前給付該筆現金

予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申

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負數

時，經理公司應於申購人申購申

請之次一營業日給付該筆現金

予申購人之約定帳戶內。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於申購申請

之次一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給

付該筆現金予經理公司指定之

基金專戶；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

後如為負數時，經理公司應於申

購人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給

付該筆現金予參與證券商指定

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一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或申

購人補足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

項後，應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

業傳輸平台回覆複審成功。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補足

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項後，應於

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二

時三十分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

回覆複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六時前至集保

平台回覆確認成功。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臺灣證券

交易所。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四  集保平台於接獲經理公司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後，應於申購

申請日之次二經理公司所在地

銀行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後，執行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登錄及帳簿

劃撥支付作業予申購人。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接獲經理公

司受益憑證發行媒體明細後，應

於申購申請日之次二經理公司

所在地銀行營業日上午十一時

後，執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登錄

及帳簿劃撥支付作業予申購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七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回申請資

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並

傳送「現金買回申請書」向經理

公司提出申請。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回申請資

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傳送

「現金買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

提出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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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二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

回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傳輸

平台，並傳送「現金買回撤回申

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買回

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同

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申請

。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

回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券交易

所，並傳送「現金買回撤回申請

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買回

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同

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申請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八 
一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

輸平台提出買回申請。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

所提出買回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二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

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

，並通知參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

至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撤銷，並

通知參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三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ETF 作

業傳輸平台查詢圈存結果，如為

失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

十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

圈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

益人。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臺灣證

券交易所查詢圈存結果，如為失

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十

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圈

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益

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經理公司依圈存成功結果，於買

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券帳

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憑證

註銷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依圈存成功結果，於買

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券帳

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憑證

註銷媒體明細予臺灣證券交易

所。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及通

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通知參

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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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至集保平台回覆確認成

功。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回覆

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集保平台於接獲經理公司之受

益權單位數註銷媒體明細，應於

買回申請之次二營業日上午十

一時後，執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註銷作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接獲經理公

司之受益權單位數註銷媒體明

細，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二營業日

上午十一時後，執行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註銷作業。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一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且由申購人存入相

關帳戶，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

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按

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以補償本基金因而

所需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

準按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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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

息退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或遇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所列

情事時，基金保管機構亦應依經

理公司指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二營業日起三十個營業日內

，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

，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

匯款帳戶內。或遇有信託契約第

十九條所列情事時，基金保管機

構亦應依經理公司指示於申購

申請之次二營業日起三十個營

業日內，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

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八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通知並確

認受益人完成繳付行政處理費

款項予本基金，如受益人未如時

完成繳付，參與證券商應代為繳

付，並應自行與受益人約定代繳

付之行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代受益人

繳付行政處理費款項予本基金

，並應與受益人約定代繳付之行

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三

十 
  如申購申請或買回申請之作業

期間非為信託契約之營業日，但

為金融機構之營業日且同時受

益憑證交易相關作業在臺灣集

保結算所仍繼續交割，本處理準

則有關受益憑證交付及現金給

付之作業仍繼續辦理。 

如申購申請或買回申請之作業

期間非為信託契約之營業日，但

為金融機構之營業日且同時受

益憑證交易相關作業在臺灣證

券交易所仍繼續交割，本處理準

則有關受益憑證交付及現金給

付之作業仍繼續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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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 1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七 七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參與證券商於次二營

業日起三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十

八 
六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之指定帳

戶。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手續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應由

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價金

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三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參與證券商之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如為受託時

，應負責將現金買回總價金交付

受益人。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

手續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應由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

價金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

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 

同前 

附件二 群益臺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群益臺灣加權指數 ETF 傘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

暨買回作業處理準則 

【範本無相關內容】 - 

三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及於經理公司指定之網

站公告。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

灣證券交易所）及於經理公司指

定之網站公告。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八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將申購申請資

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並

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經理

公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要求

檢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至將申購申請

資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傳

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經理公

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要求檢

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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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八 二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將申

購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傳輸

平台，並傳送「現金申購撤回申

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撤回

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與證

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購人

。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至將

申購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券交

易所，並傳送「現金申購撤回申

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撤回

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與證

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購人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一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輸平

台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

應同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

匯款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

申購查驗記錄。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提

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應同

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匯款

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申購

查驗記錄。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二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

協助確認自行或申購人已將預

收申購總價金匯入經理公司指

定之基金專戶。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

協助確認預收申購總價金已匯

入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三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

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

行撤銷。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

十分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

撤銷。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四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五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參

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匯

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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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

平台輸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

之參與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

購總價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

知申購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

應繳付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前至臺灣證券交易

所輸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之

參與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購

總價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知

申購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應

繳付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一 
二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自行或通知

申購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中午十二時前給付該筆現金

予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申

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負數

時，經理公司應於申購人申購申

請之次一營業日給付該筆現金

予申購人之約定帳戶內。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於申購申請

之次一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給

付該筆現金予經理公司指定之

基金專戶；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

後如為負數時，經理公司應於申

購人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給

付該筆現金予參與證券商指定

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一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或申

購人補足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

項後，應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

業傳輸平台回覆複審成功。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補足

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項後，應於

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二

時三十分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

回覆複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六時前至集保

平台回覆確認成功。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臺灣證券

交易所。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四  集保平台於接獲經理公司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後，應於申購

申請日之次二經理公司所在地

銀行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後，執行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登錄及帳簿

劃撥支付作業予申購人。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接獲經理公

司受益憑證發行媒體明細後，應

於申購申請日之次二經理公司

所在地銀行營業日上午十一時

後，執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登錄

及帳簿劃撥支付作業予申購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七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回申請資

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並

傳送「現金買回申請書」向經理

公司提出申請。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回申請資

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傳送

「現金買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

提出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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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七 
二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

回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傳輸

平台，並傳送「現金買回撤回申

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買回

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同

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申請

。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中午十二時前將買

回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券交易

所，並傳送「現金買回撤回申請

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請。

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買回

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同

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申請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八 
一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

輸平台提出買回申請。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

所提出買回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二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

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

，並通知參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

至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撤銷，並

通知參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三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ETF 作

業傳輸平台查詢圈存結果，如為

失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

十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

圈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

益人。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臺灣證

券交易所查詢圈存結果，如為失

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十

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圈

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益

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經理公司依圈存成功結果，於買

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券帳

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憑證

註銷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依圈存成功結果，於買

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券帳

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憑證

註銷媒體明細予臺灣證券交易

所。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及通

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通知參

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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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至集保平台回覆確認成

功。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回覆

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集保平台於接獲經理公司之受

益權單位數註銷媒體明細，應於

買回申請之次二營業日上午十

一時後，執行本基金受益權單位

註銷作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接獲經理公

司之受益權單位數註銷媒體明

細，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二營業日

上午十一時後，執行本基金受益

權單位註銷作業。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一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且由申購人存入相

關帳戶，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

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按

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以補償本基金因而

所需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

準按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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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二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五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

息退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或遇有信託契約第十九條所列

情事時，基金保管機構亦應依經

理公司指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二營業日起三十個營業日內

，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

，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

匯款帳戶內。或遇有信託契約第

十九條所列情事時，基金保管機

構亦應依經理公司指示於申購

申請之次二營業日起三十個營

業日內，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

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一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八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通知並確

認受益人完成繳付行政處理費

款項予本基金，如受益人未如時

完成繳付，參與證券商應代為繳

付，並應自行與受益人約定代繳

付之行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代受益人

繳付行政處理費款項予本基金

，並應與受益人約定代繳付之行

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三

十 
  如申購申請或買回申請之作業

期間非為信託契約之營業日，但

為金融機構之營業日且同時受

益憑證交易相關作業在臺灣集

保結算所仍繼續交割，本處理準

則有關受益憑證交付及現金給

付之作業仍繼續辦理。 

如申購申請或買回申請之作業

期間非為信託契約之營業日，但

為金融機構之營業日且同時受

益憑證交易相關作業在臺灣證

券交易所仍繼續交割，本處理準

則有關受益憑證交付及現金給

付之作業仍繼續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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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七 七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

處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

理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

其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辦理。 

申購人提出申購申請後，應於處

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完整

申購申請文件、預收申購總價金

、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處理準則規定應給付之款

項，否則視為申購失敗。經理公

司應依處理準則規定，自申購失

敗之申購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

收申購總價金中，扣除行政管理

費、匯費及其他依本契約或處理

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之款

項後，指示參與證券商於次二營

業日起八個營業日內，無息退回

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行政處

理費計入本基金資產，惟經經理

公司同意免除者，不在此限。其

給付標準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辦理。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十

九 
六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受益人之指定帳

戶。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手續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應由

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價金

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

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申請之次

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以匯款方式給付

買回總價金至參與證券商之指

定專戶，參與證券商如為受託時

，應負責將現金買回總價金交付

受益人。給付買回總價金之買回

手續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應由受益人負擔，並得自買回總

價金中扣除。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

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

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

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

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

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

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

用。 

同前 

附件二 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暨買

回作業處理準則 

群益道瓊美國地產 ETF 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暨買

回作業處理準則 

【範本無相關內容】 - 

三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及於經理公司指定之網

站公告。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上市日之

前一營業日起，於每一營業日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結算完成後，訂

定本基金次一營業日之「現金申

購買回清單」資料，並應於當日

下午七時前傳輸予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

灣證券交易所）及於經理公司指

定之網站公告。 

【範本無相關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系列

指數股票型基金作

業一致性，調整款項

匯付之作業流程，以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 

八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申購申

請資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

，並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

要求檢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至將申購

申請資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

，並傳送「現金申購申請書」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請，經理公司得

要求檢附申購人匯款明細。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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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八 二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將申購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

傳輸平台，並傳送「現金申購撤

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

申請。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

撤回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

與證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

購人。 

申購人欲撤回申購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申購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至將申購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

券交易所，並傳送「現金申購撤

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

申請。經理公司於接獲並同意其

撤回申請後，應即將結果通知參

與證券商，由參與證券商轉知申

購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一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輸平

台提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

應同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

匯款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

申購查驗記錄。 

參與證券商依據申購日之「現金

申購買回清單」內容填具「現金

申購申請書」上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並應核對「現金申購申請書

」上之申購人印鑑及載明事項是

否無誤，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權

印鑑或樣章以證明申購人申購

資料及款項符合規定之覆核記

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所提

出申購申請。參與證券商並應同

時留存申購人提交之相關匯款

明細或身分證明文件作為申購

查驗記錄。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九 二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前，協助確認自行或申購人已將

預收申購總價金匯入經理公司

指定之基金專戶。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申購後

，應於該營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前，協助確認預收申購總價金已

匯入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三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

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

。 

本條第一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

定者，經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申

購申請。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

，如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

參與契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

受當日已接受申購申請之特殊

情事者，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申

購申請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

至臺灣證券交易所進行撤銷。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四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申購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臺灣證券交

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五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申請時，應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申購申請

當日將已收受之預收申購總價

金匯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參

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匯

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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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中午

十二時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

輸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之參

與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購總

價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知申

購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應繳

付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經理公司應於次一營業日中午

十二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輸

入前一營業日申購申請之參與

證券商應退或應補的申購總價

金差額，參與證券商應轉知申購

人檢核成功及應收取或應繳付

之申購總價金差額。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一 
二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自行或通知

申購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中午十二時前給付該筆現金

予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專戶；申

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負數

時，經理公司應於申購人申購申

請之次一營業日給付該筆現金

予申購人之約定帳戶內。 

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後如為正

數時，參與證券商應於申購申請

之次一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給

付該筆現金予經理公司指定之

基金專戶；申購總價金差額計算

後如為負數時，經理公司應於申

購人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給

付該筆現金予參與證券商指定

專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

。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一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或申

購人補足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

項後，應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

日中午十二時前至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回覆複審成功。 

經理公司確認參與證券商補足

申購總價金差額之款項後，應於

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中午十

二時前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回覆

複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二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六時前至集保

平台回覆確認成功。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至集保

平台回覆確認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二 
三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經理公司應將本條第一項結果

於申購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上傳登錄無實體有價證

券帳簿劃撥交付作業、製作受益

憑證發行媒體明細予集保平台。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七 
一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買回申

請資料輸入 ETF 作業傳輸平台

，並傳送「現金買回申請書」向

經理公司提出申請。 

參與證券商自行或受託買回，應

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將買回申

請資料輸入臺灣證券交易所，並

傳送「現金買回申請書」向經理

公司提出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七 
二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將買回撤回申請輸入 ETF 作業

傳輸平台，並傳送「現金買回撤

回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

申請。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

買回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

司同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

申請。 

受益人欲撤回買回申請者，應於

申請當日委託參與證券商製作

「現金買回撤回申請書」，參與

證券商應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前

將買回撤回申請輸入臺灣證券

交易所，並傳送「現金買回撤回

申請書」向經理公司提出撤回申

請。如有參與契約之暫停計算買

回對價之特殊情事，經經理公司

同意後，受益人得撤回買回之申

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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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十

八 
一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 ETF 作業傳

輸平台提出買回申請。 

參與證券商應核對「現金買回申

請書」上之受益人印鑑及載明事

項是否無誤，及擬交付的受益權

單位數不得為融資買進之受益

權單位數，且於申請書上留存授

權印鑑或樣章以證明受益人買

回受益權單位數符合規定之覆

核記錄，始得透過臺灣證券交易

所提出買回申請。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二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至 ETF
作業傳輸平台進行撤銷，並通知

參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前項內容經檢核不符規定者，經

理公司即不接受該筆買回申請

。除本條第一項之因素外，如遇

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參與契

約規定經理公司得不接受當日

已接受買回申請之特殊情事者

，則經理公司於不接受買回申請

時，應於當日下午三時前至臺灣

證券交易所進行撤銷，並通知參

與證券商轉知受益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十

九 
三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 ETF 作業傳

輸平台回覆初審成功。 

經理公司接受買回申請時，應於

當日下午三時前至臺灣證券交

易所回覆初審成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二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ETF 作

業傳輸平台查詢圈存結果，如為

失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

十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

圈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

益人。 

參與證券商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臺灣證

券交易所查詢圈存結果，如為失

敗者，查明原因後，得於中午十

二時進行再次圈存申請，並將圈

存成功或失敗之狀況轉知受益

人。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四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及通

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將前項結果，於買回

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四時前

，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通知參

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一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六時前至集保平台回覆確認成

功。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前製作

買回款項撥出明細等資料交付

基金保管機構。基金保管機構應

於買回申請之次一營業日下午

四時前至集保平台回覆確認成

功。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三 

一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申購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申購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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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四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且由申購人存入相

關帳戶，以補償本基金因而所需

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準按

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參與證券商並應就每筆失敗之

申購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給付本基金，以補償本基金因而

所需增加的作業成本，其給付標

準按下列計算： 
一、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大於（或等於）申購日本

基金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則行政處理費為該

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計算之。 

二、當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小於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則

行政處理費以下列公式計

算之：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購價金× 
2% + 【該筆申購之實際申

購價金×（申購日本基金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申購日次一營業日本基金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 ÷ 申購日本基金之每

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 
110%。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五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一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

息退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或遇有信託契約第二十條所列

情事時，基金保管機構亦應依經

理公司指示於申購申請之次一

營業日起十個營業日內，無息退

回申購人之原匯款帳戶內。 

經理公司將從申購失敗的申購

人於申購日給付之預收申購總

價金中，扣除行政處理費、匯費

及依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或本

處理準則規定應由申購人負擔

之費用等款項，再於申購申請之

次二營業日起八個營業日內，無

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戶，參

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原匯

款帳戶內。或遇有信託契約第二

十條所列情事時，基金保管機構

亦應依經理公司指示於申購申

請之次二營業日起八個營業日

內，無息退回參與證券商指定專

戶，參與證券商再退回申購人之

原匯款帳戶內。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二

十

六 

一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 ETF 作業傳輸平台

及通知參與證券商。 

經理公司應於買回日之次一營

業日下午二時前，將買回申請失

敗訊息回覆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通知參與證券商。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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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項 款 第四次契約內容（修正後） 第三次契約內容（修正前） 信託契約範本 說  明 
二

十

八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通知並確

認受益人完成繳付行政處理費

款項予本基金，如受益人未如時

完成繳付，參與證券商應代為繳

付，並應自行與受益人約定代繳

付之行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參與證券商應於買回日之次二

營業日中午十二時前，代受益人

繳付行政處理費款項予本基金

，並應與受益人約定代繳付之行

政處理費補償事宜。 

【範本無相關內容】 同前 

 


